[bookmark: _GoBack]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新竹市部分)建築預審申請案審議要點
中華民國104年2月9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竹建字第1040004071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9年1月8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竹建字第1090001229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1年8月15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竹建字第1110026913號函修正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科管局)為建構新竹科學園區整體優質環境，促進土地合理及有效利用，提升並形塑高科技產業園區之建築景觀風格、生態環保、公共安全與綠建築節能，依「擬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新竹市部分)(不含「高峰里保護區檢討變更保留案」範圍)細部計畫(含都市計畫圖重製檢討)(第一階段)(下稱本計畫)」都市設計準則第三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科管局依據本要點內容及參照有關法令，得就本計畫區內之申請建築案件進行預審作業，並得成立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
三、申請建築之建築與景觀規劃設計，以下列各款為原則。但經科管局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一)建築立面設計：建築物面臨主要道路、公園、綠地(帶)側，建築物立面應加強細部處理，以符合視覺景觀多樣化。建築立面造型之處理，應尊重建築群體間的協調性。
(二)立面附加物：建築物因工業生產或其他需求所需安置於建築體之立面附加物如管線、設備、壁面標示等應與建築物作整體考量；附加物的遮蔽設施亦應配合原建築立面作整體考量。立面之材質，顏色及新舊建築物應盡量協調並與環境相和諧。
(三)建築附屬設施：建築物周邊及屋頂平台必須設置的設施物如：儲液(氣)槽、水槽、風扇、機房、冷卻水塔、垃圾存放處等應避免直接暴露於道路及永久性開放空間之公共視野內或配置於屋頂平面中央，且須設置適當之設施或植栽作有效的遮擋，屋頂露台應盡量設計可供植栽之屋頂花園為原則。
(四)基地出入口及建築物臨街立面標示物，其大小及位置需與建築物搭配，比例要相稱；並以設置各一處為原則。
(五)本基地園區內不得有裸露土面，各建築基地法定空地退縮建築之部分，原則上綠化面積不得少於百分之五十，建築基地綠化適用建築技術規則者，從其規定。
(六)植栽配置應仔細考慮冬季季風遮擋、夏日遮蔭、並配合建築物之外觀顏色質感，選用具季節變化之植栽種類。
(七)景觀規劃時應考量周邊及本基地園區內原存之景觀元素，與自然植生做最適當的配合，以作最小改變原則。
(八)建築基地之戶外空間應盡量綠化，地面停車場之數量應避免過量而損其開放空間之品質。
(九)本基地園區內各建築基地，其車行出入口設置於計畫道路上，其車行出入口位置、大小及數量，須經科管局同意。
(十)建築基地內大型停車場與卸貨區以不設置於臨主要計畫道路旁為原則，並應配合適當景觀處理。
(十一)停車空間之地面出入口應距道路路邊交叉點或截角線、路口轉彎處圓弧起點、穿越斑馬線、橫越天橋或地下道出入口二十公尺以上距離為原則。
(十二)地下室停車空間之地面出入口，與道路銜接處應於車道兩側留設寬度四公尺以上之無礙視線空地為原則。
(十三)新建大型建築物規劃設計以取得綠建築證書為原則。
四、申請人應備妥申請函與預審報告書一式十份，寄送或親送科管局辦理審查。預審報告書之內容，以包括以下各款為原則。但經科管局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一)申請書與委託書：載明起造人名稱、住址、電話、設計人名稱、住址、電話，設計標的【含案名、基地座落地號或門牌號碼】及用印，委託書載明受託人及委託人、委託標的並用印。
(二)基地位置圖(基地現況)：載明基地位置、方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區域計畫土地使用編定及道路名稱。圖面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三)開發計畫與法令檢討：簡述分期分區興建計畫，載明各期位置、使用強度、交通、停車、景觀、雨水再利用系統等之連接方式；依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與都市設計準則，檢核建蔽率、容積率、基地退縮、法定停車位，相關法令要點檢核，並以檢核表逐一檢討。
(四)交通動線計畫：說明基地周邊現況交通動線，基地內動線與開口檢討及防災動線規劃。
(五)建築設計圖說：載明設計概念、基地之方位、地形、四周道路、附近建築物情況(樓高與位置)、建築物平面、立面、剖面、透視圖、空間用途、外牆顏色及材質及外牆標示物詳圖。
[bookmark: _Hlk110943950](六)景觀設計圖說：載明有景觀與指標設施位置、現有植栽調查(應標示基地原有植栽之種類、規格、數量及保存、移植與砍伐之說明)、主要道路與分區代表植栽名稱、分區代表顏色；設計之公眾活動區、服務區(裝卸區、垃圾暫存區、地面其他固定設施物等)、基地法定總植栽量(含中、小型喬木植栽量)、植栽計畫(應含綠地、遮蔽性綠籬及停車場等之植栽配置，及原有植栽與新植栽之位置與數量計算)、照明系統、各種指標位置、分區代表顏色。
(七)施工圍籬綠美化：載明施工圍籬綠美化之設計及圖示。
(八)綠建築專章與綠建築候選證書檢討。
(九)建廠期程與相關申請附註文件。
(十)其他經科管局審查之必要附屬文件。
　　經完成審議之案件，申請人應檢附預審報告書(定稿版)一式十份及電子檔光碟乙份，送科管局備查。
五、經科管局備查之申請案，如符合下列規定，得免再提會審議：
(一)用途變更為影響強度較低或類似用途互換者。
(二)變更附屬設施未影響景觀。
(三)景觀綠化係同一種別植栽種(樹種或草種)變更者。
(四)不調整立面開口面積之門窗形式、欄杆形式變更者。
(五)建築物內部空間調整者。
(六)其他經科管局認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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